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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政府和政府间组织收到的意见 
 
A． 国家 
 
10. 中国 

[原件：中文] 
[2008 年 4 月 15 日] 

 
(a) 关于第 4 章第 15 条（特别适用于海上航程的义务） 

 
1. 该条规定：承运人必须在开航前、开航当时和海上航程中谨慎处理，使船

舶处于并保持适航状态。该条规定使承运人的船舶适航义务扩展到整个航程，

同时意味着，不论因何种原因造成的船舶不适航，承运人都有义务采取合理措

施尽快使其恢复；如因承运人未尽快恢复船舶适航而造成货损，承运人应承担

赔偿责任。 

2. 中方认为，既然《公约》第 14 条第 1 款规定了承运人的管货义务，第 18
条规定了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改变或扩展船舶适航期

限的条款，就目前的航运发展状况而言，将大大加重承运人的负担，对承运人

过于苛刻。中方建议，适航义务不应扩大到全航程，仍应限于开航前和开航当

时。 
 

(b) 关于第 5 章第 18 条（赔偿责任基础） 
 
3. 该条第 3 款未规定“承运人航海过失免责”，即船长、船员驾驶船舶和管

理船舶的过失责任，将大大加重承运人的责任，割裂了船货双方相对平衡的权

利义务关系。《汉堡规则》取消了航海过失免责，实行推定过失责任制，力图

在船货双方之间建立一种公平的权利义务关系，但由于实践中航运业并未发展

到可以废止航海过失免责的程度，《汉堡规则》至今仍未发挥实质性的、广泛

的效用。 

4. 中方建议，应充分考虑到航运业风险特点，保留《海牙–维斯比规则》关于

承运人航海过失免责的规定。 
 

(c) 关于第 6 章第 27 条（海上运输之前或之后的运输） 
 
5. 在《公约》第 27 条中增加多式联运中涉及海运以外的运输部分，在法律适

用上应当优先适用调整货物灭失或者损坏发生区段的其他国际文件或者国内

法。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海运国家，没有参加有关铁路和公路运输的国

际文件，铁路和公路运输由国内法调整。如果不包括国内法，结果将是适用

《公约》的规定，而《公约》的规定是为了海上货物运输而设计，对于铁路和

公路运输存在不适应性。 

6. 中方建议，在《公约》第 27 条中“国际文书”之后加上“或者国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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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关于第 7 章第 33 条（危险货物的特别规则） 
 
7. 《公约》第 33 条规定：“当货物因其本身性质或特性而已对或适度显现有

可能对人身、财产或者环境形成危险时： (a)托运人应当在发货人将货物交付给

承运人或履约方之前，及时将货物危险性质或特性通知承运人。托运人未履行

此项义务的，且承运人或履约方又无法以其他方式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或特性

的，托运人应当就未发通知所导致的灭失或者损坏向承运人负赔偿责任”。 

8. 在信息化极为发达的当今社会，如果对上述规定作严格解释，承运人几乎

无法证明其“无法以其他方式知道货物危险性质或者特性”，从而几乎剥夺承

运人追究托运人责任的可能性。在海运危险品不断增多、新产品不断出现的情

况下，该规定将大大加重承运人的举证责任，并使承运人承担额外的核查费用

而增加船舶营运成本。 

9. 中方建议，将第 33 条第 1 款中“承运人或履约方无法以其他方式知道货物

危险性或者特性的”删除，或者参照其他条款的措辞，将其修改为“承运人或

履约方无法以其他合理方式知道货物危险性或者特性的”。 
 

(e) 关于第 9 章第 49 条（签发可转让运输单证或可转让电子运输记录时的交付） 
 
10. 鉴于实践中承运人无单放货现象普遍存在，《公约》试图解决无单放货问

题，即：一旦提单迟于货物到达目的地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提单持有人在货物到

达目的地时未要求提货，承运人则有权依次寻求控制方、托运人与单证托运人

的指示予以放货，这样的放货行为视为承运人已向提单持有人履行了交付货物

的义务，承运人无需承担无单放货的责任。《公约》关于无单放货的立法思路

是可取的，但《公约》的规定弱化了提单物权凭证的功能，有损提单的信用，

使无单放货合法化。此规定容易造成收货人（控制方）恶意利用《公约》无单

放货的规定，实施商业欺诈，使得收货人、持单人、银行以及承运人等有关方

的利益置于不利或者不确定状态。 

11. 而且，实践中可能产生以下问题：承运人在哪些情况下无单放货可不承担

责任？如何掌握“依次”？货物到达目的港多长时间提单持有人未提货可视为

提单持有人未要求提货？提单随货物转卖处在流通中，承运人如何能找到控制

方？ 

12. 中方认为，现行第 50 条的规定既不能切实有效地帮助承运人解决可转让单

证下持单人不来提货这一问题，同时与现在普遍遵循的国际贸易法律和惯例相

差太大，会给国际贸易实践及国际贸易制度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强烈的冲

击。因此，必须谨慎从事，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 
 

(f) 关于第 12 章第 61 条（赔偿责任限额） 
 
13. 《公约》第 61 条规定的单位赔偿责任限额为每件 875 提款权或每公斤 3 特

别提款权，比目前适用最广泛的《海牙–维斯比规则》采用的标准（每件 666.67
特别提款权或每公斤 2 特别提款权）分别提高了 31%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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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海运贸易国家之一，长期的海运贸易（尤其是海上

集装箱运输）实践证明，当前海运货物的平均价值仍未超过《海牙–维斯比规

则》责任限制设定的水平。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的海上集装箱货物运输，

《公约》第 61 条规定的单位赔偿责任限额将没有实际意义。 

15. 作为承运人责任的一揽子考虑，鉴于目前《公约》在船舶适航、航海过失

免责取消等方面大大加重了承运人的责任，在赔偿责任限额方面不宜规定太高

而脱离实际需要，以免承运人与货方之间的利益平衡过度倾斜，防止《公约》

出现《汉堡规则》的结果。 

16. 中方建议，仍维持《海牙–维斯比规则》单位责任限制标准。即使采用高于

《海牙–维斯比规则》的标准，也不能超过《汉堡规则》的标准，即每件 825 提

款权或每公斤 2.5 特别提款权，以较高者为准。 
 

(g) 关于第 14 章第 69 条（法院选择协议） 
 
17. 《公约》第 69 条第 2 款，规定了排他性管辖权协议对非批量合同当事方的

第三人生效的条件。这些条件中没有“第三人同意”一项，该规定不足以保护

第三人的利益，而且与中国民事诉讼法律中关于协议管辖规定效力的基本原则

相抵触。这一规定影响了收货人或者持单人根据公约进行择地诉讼的权利，而

且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上的外国管辖权条款不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此

外，该款(d)项的规定将有损于《公约》促进海上货物运输纠纷解决方面管辖权

的国际统一。 

18. 鉴于《公约》关于批量合同本身对第三人生效的条件中，规定了“第三人

明确同意”这一项（见第 82 条第 5 款），中方建议，《公约》第 69 条第 2 款

应加上这一条件，与第 82 条关于批量合同的原则性规定相一致，即规定“该人

明确同意受该协议的约束”，同时删除第 2 款(d)项。 
 

(h) 关于第 16 章第 82 条（批量合同的特别规则） 
 
19. 有关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的主要宗旨是设立承运人义务和责任的强制

性规则，保护货方尤其是第三人收货人的利益，《公约》中批量合同的规定使

得背离强制性规则合法化。因此，对这种背离应当严格加以限制，尤其是应当

限定这种背离的有效性需建立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否则，将有损

谈判地位与海上集装箱运输班轮公司相比悬殊的广大中小货主的利益，以及第

三人收货人的利益。 

20. 鉴于《公约》第 82 条第 2 款(b)项(ii)目的表述没有表明合同当事人协商一

致的要求，中方建议，(b)项中“或者”一词应改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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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关于表述 
 
21. 《公约》体系庞大、内容复杂，很多表述抽象，可读性、易懂性不能令人

满意。作为海上货物运输中船货双方的行为规则，而不仅仅是作为法院判案的

依据，中方建议，《公约》的表述应尽可能直观、通俗易懂。 

 
 


